

	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基本資料（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）編號：
(由研發處填寫)


	課程1
	課程名稱：
實習指導教授：
是否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：□是  □否
預計本學期每位學生實習時數：     小時
實習內容與SDGs連結項目:                 
	· 所屬學制：□大學部  □碩士班
· 開課年級：     年級
· 性質：□選修  □必修；計  學分
· 開課號：
· 第三階段選課人數：     人

	課程2
	課程名稱：
實習指導教授：
是否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：□是  □否
預計本學期每位學生實習時數：     小時
實習內容與SDGs連結項目:                 
	· 所屬學制：□大學部  □碩士班
· 開課年級：     年級
· 性質：□選修  □必修；計  學分
· 開課號：
· 第三階段選課人數：     人

	教學活動規劃表（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）

	序次
	辦理項目
	預計辦理日期
	活動規劃/工作項目說明

	1
	講座(範例)
	111/02/22
	· 講題：
· 講者：
· 現職/經歷：

	2
	企業說明會
	111/03/01
	· 邀請單位：
· 預計提供實習職缺數：

	3
	實習機構參訪
	111/03/03
	· 參訪機構名稱：
· 實習機構地址： 

	4
	實地訪視
	111/04/01~
111/06/15
	· 實習指導教授(或系所教職員)至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實地訪視、輔導。

	5
	行前說明會及安全講習
	111/03/30
	至校外實習前，授課教師（或系所助教）確認實習內容，說明實習成績考核方式、請假、緊急聯絡窗口等事宜。

	6
	加保意外險
	111/04/10
	· 辦理校外實習期間意外險加保事宜。
· 111年4-5月共25名學生；111年5-6月共10名學生。

	7
	成果展
	111/06/25
	· 辦理實習成果展或海報展。

	補助經費申請：
選課總計8人(含)以下，申請11,200元
選課總計9人(含)以上，申請   人×1,400元=      元(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每學期補助總額以11萬2,000元為上限)

	補助經費項目：辦理專業實習課程相關事務始得支用，包含實習生保險費、外聘講座鐘點費、實習督導出席費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、誤餐費、國內出差旅費、實習參訪車資、印刷費、郵資、工讀費、勞健保費、雜支等。

	實習指導教授簽章
	系、所、學位學程
承辦人簽章
	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主管
簽章

	
	
校內分機：
	

	以下由行政單位填寫

	項目
	檢核

	申請單位已訂定教學單位專業實習作業辦法
	有    無

	本次申請均安排學生實際至校外實習
	有    無

	提供申請單位當學期實習課程第三階段選課人數清單
	有    無

	提供專業實習課程教學計畫包含課程目標、課程大綱、學習成效評量、實習機構確實參與課程規劃，且教學單位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議之會議紀錄
	有    無

	教學活動安排與專業實習相關
	有    無

	研究發展處
	主計室
(經費來源:校務基金)
	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

	□通過，同意補助經費：　　　　　元，並請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(紙本+電子檔)辦理結案作業。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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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
	開課學期
	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



附件1：補助項目及說明一覽表
	補助經費項目
	單價
	說明
	核銷需檢附文件

	外聘講座鐘點費
	2,000元/時
	辦理求職準備、職場適應、職業安全與衛生、勞動權益等講座(每學期上限16,000元或每門課1場次)
	1. 講座活動照片
2. 印領清冊

	出席費
	每人次以2,500元為上限
	邀請實習機構督導或專業人士出席實習行前說明會及安全講習、實習成果展之費用。
	1. 開會通知單
2. 會議簽到表
3. 印領清冊

	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	-
	講座鐘點費、出席費等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費用。
	1. 於外聘講座鐘點費、出席費核銷單一併請購

	實習生保險費
	覈實支付
	實習生至實習機構參訪、校外實習期間保險費。
	1. 學生保險名冊
2. 保費收據正本

	國內差旅費
	覈實支付
	外聘講座或實習指導教授至實習機構拜訪、實地訪視輔導之國內差旅費。支給標準依本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。
	1. 誤餐人員簽到表
2. 發票或收據正本

	實習參訪車資
	覈實支付
	辦理實習機構參訪所需交通車租賃費用。
	1. 租賃車資報價單
2. 發票或收據正本

	印刷費
	覈實支付
	印製實習相關海報、講義、手冊、佈置等文宣品印刷費用。
	1. 發票或收據正本
2. 相關文件1-2樣張（如封頁、目錄、海報樣本）

	誤餐費
	120元/人
	辦理實習相關講座、會議、座談會等活動誤餐支出。
	1. 誤餐人員簽到表
2. 發票或收據正本

	工讀費
	當年度基本工資

(114年時薪為190元)
	1. 籌辦專業實習相關事務所需工讀人力。
2. 工讀生事前聘任，授權由申請單位自行依本校聘用程序辦理（計畫代碼請洽本處承辦人）。
3. 如所聘工讀生無身心障礙手冊者，則每位工讀生每月須再預留600元，作為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工讀生之工讀金。
	1. 聘任簽案(含加保單)、經總務處核章之異動申請單(退保)
2. 印領清冊
3. 工讀生工作日誌表
4. 新增受款人申請表
5. 受款人存摺影本

	勞健保費
	-
	1. 聘任工讀生所需勞保、勞退、健保費用，申請單位須自行控留。如有超出補助經費，差額由申請單位負擔。
2. 工讀生期滿退保，授權由申請單位自行依本校退保程序辦理。如逾期退保所衍生之相關費用，由申請單位負擔。
	1. 與工讀費核銷單一併請購

	雜支
	覈實支付
	實習課程材料補助費、學生實習所需事務用品、郵資等雜支。(以總經費6%為限)
	1. 發票或收據正本




附件2：永續發展目標SDG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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